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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广东佰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广州市增城区中兴镇福和田美村一路

生产单位 广东佰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

生产单位地址 广州市增城区中兴镇福和田美村一路

样品名称 橡胶地垫 商标 佰胜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型号 佰胜BSFH-010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5年06月12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GB 36246-2018，GB/T 10125-2021，GB/T 250-2008，GB/T 531.1-2008，GB/T 22517.6-2020，

GB/T36246-2018，HG/T 3747.1-2011，GB/T 30000.19-2013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5年06月19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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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条款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安装区域

训练器材安装区域需配合铺设防护地垫。每套

器材地垫面积不低于 100 ㎡，厚度不低于

25mm，材质为 EPDM 环保橡胶

符合 合格

高聚物总量 ≥20% 符合 合格

气味等级 ≤3 符合 合格

盐雾试验

（中性盐

雾1000h）

外观
无变色、开裂、剥落、起泡、发粘、分层等现

象
符合

灰卡评级 ≥4级 符合 合格

邵氏硬度 A ≥52 符合 合格

拉断伸长率 ≥ 310% 符合 合格

拉伸强度 ≥1.2MPa 符合 合格

耐灼烧 ≥3 符合 符合

耐污 ≤2 符合 符合

氧指数 ≥21% 符合 符合

急性皮肤/刺激试验 对皮肤无腐蚀刺激性 符合 符合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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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